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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

2017

年年度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

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 等有关规定，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

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2008年6月3�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08]771号”《关于核准深圳市彩

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2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12.56元，募集资金总额276,320,

000.00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共计26,292,774.23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50,027,225.77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08年6月19日到位，并经深圳市鹏城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深鹏所验字[2008]97号验资报告验证。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50,027,225.77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67,377,807.26

其中：本年度投入募投项目资金 945,921.41

减：项目完结销户利息结余转入一般账户 11,561.77

加：累计募集资金户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支出后净收入 17,362,143.26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0.00

注1：“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曾用名。公司于2016年11月

8日更名为“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本年度募集资金账户期初余额为946,093.20元， 本年度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

除手续费支出后净收入11,389.98元，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945,921.41元，本年度

项目完结销户后利息结余转入一般账户金额11,561.77元，募集资金账户期末余额

为0.00元。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2015年12月23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3024号”《关于核准深圳

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公司获准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不超过156,339,500股。 公司非公开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56,

339,468股，每股发行价格9.78元，募集资金总额1,528,999,997.04元，扣除与发行

有关的费用共计7,722,339.46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1,521,277,657.58元，上述

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5月18日到位，并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瑞华验字【2016】48070002号验资报告验证。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521,277,657.58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976,745,250.52

其中：本年度投入募投项目资金 193,209,050.96

本年度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618,000,000.00

减：项目完结销户利息结余转入一般账户 148,858.90

加：累计募集资金户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支出后净收入 13,864,391.01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558,247,939.17

本年度募集资金账户期初余额为758,865,228.67元， 本年度利息收入扣除手

续费支出后净收入10,740,620.36元， 本年度归还闲置募集资金金额600,000,

000.00元，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193,209,050.96元，本年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618,000,000.00元， 本年度项目完结销户后利息结余转入一般账户金额

148,858.90元，募集资金账户期末余额为558,247,939.17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

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精神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 所

有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或预算范围内，由项目管理部门

提出申请，财务部门审核、财务负责人、总经理签批，项目实施单位执行。 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由公司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 财务部门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检查，并将检查情况报告董事会、监事会。

（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2015年4月，公司、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圣坤仁合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合肥市

永聚太阳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惠州中至正新能源有限公司和保荐机构西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凤凰大厦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上述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已销户。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2016年6月，公司、湖州永聚新能源有限公司、肥西国胜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攀枝花君晟新能源有限公司和攀枝花君诚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连同保荐机构西南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

2016年10月，公司将“攀枝花市西区新庄村光伏生态修复20MW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 变更为已并网“遂平县嵖岈山镇凤凰山20MW光伏发电项目” ，公司及

新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河南协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7年8月，公司将“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河光村渔光互补20MW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 变更为“江西省永新县高市乡樟木山20MW光伏发电站项目” ，公司及

新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永新县海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7年12月，公司将“攀枝花市林光互补生态修复应用20MW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二期）项目” 变更为“浙江24.65M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公司新募

投项目的实施主体金华市兆晟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兆晟” ）、义乌市

永聚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乌永聚” ）、新昌县兆晟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昌兆晟” ）、兰溪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溪永晟” ）分别在

商业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其中：金华兆晟、义乌永聚、新昌兆晟分别在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分行开设了专户， 兰溪永晟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山支行开设了专户），公司及项目实施主体金华兆晟、义乌永聚、新昌兆

晟、 兰溪永晟分别与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各项目的专户银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所有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

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开户银行 账户类别 账号 金额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 活期户 5840000010120100233317 10,766,495.63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 活期户 5840000010120100233448 271,848,554.30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 活期户 5840000010120100233286 156,346,599.47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② 活期户 5840000010120100304168 -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 活期户 8110301012700248461 7,953,944.36

华夏银行前海分行 活期户 10885000000034630 7,220,165.33

华夏银行前海分行 活期户 10885000000034629 31,390,718.17

华夏银行前海分行 活期户 10885000000034641 7,220,165.33

浦发银行南山支行 活期户 79090078801500000168 65,501,296.58

合计 558,247,939.17

注2： 截至 2017� 年12月31日，“遂平县嵖岈山镇凤凰山20MW光伏发电项

目”的募集资金使用完毕，该项目的实施主体河南协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在浙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销户。 销户时，结算出的利

息收入148,858.90元已转入河南协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一般账户———中原银

行遂平支行。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1）。

本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2）。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 “变更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附表3）。

本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 “变更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附表4）。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附表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7年度

编制单位：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6,520.2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4.5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53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6,737.78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6,520.2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0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含部

分变

更）

募集

资金

承诺

投资

总额

调整

后项

目

投资

总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

累计投

入

金额(2)

截至

期末

投资

进度

（%）

(3)＝

(2)/(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

状态

日期

本年

度

实现

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

是否

发生

重大

变化

1、 新建年产6,000万罐气

雾漆生产线项目

是

10,

000.

00

- - - -

已变

更

-

不适

用

是

2、 新建年产5,000万罐绿

色家居、汽车及工业环保气

雾用品项目

是

5,

116.

81

- - - -

已变

更

-

不适

用

是

3、 新建年产8,000万只气

雾罐生产项目

是

7,

495.

91

- - - -

已变

更

-

不适

用

是

4、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是

2,

390.

00

- - - -

已变

更

-

不适

用

是

5、 纳尔特节能环保建材项

目

是 - - - - -

已变

更

-

不适

用

是

6、新建年产60,000吨低碳

生物分解材料与制品项目

是 - - - - -

已变

更

-

不适

用

是

7、光伏发电项目 - - - - - - - - - -

7.1河北承德围场县中草药

种植结合50MW光伏发电

项目

否 -

12,

000.0

0

0.00

12,

067.07

100.5

6

已并

网

4,

133.

31

是 否

7.2惠州比亚迪工业园区

9.48MW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原为20MW）

是 -

5,

460.2

8

94.59 5,594.59

102.4

6

已并

网

631.

42

是 是

7.3安徽省庐江县白湖社区

胜 利 圩 区 种 养 殖 基 地

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

否 -

4,

530.0

0

0.00 4,530.00

100.0

0

已并

网

1,

942.

42

是 否

7.4安徽白湖养殖有限责任

公司渔场20MW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

是 - - - - -

已变

更

-

不适

用

是

7.5庐江县白湖镇梅山村养

殖渔场20MW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

否 -

4,

530.0

0

0.00 4,546.12

100.3

6

已并

网

247.

85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5,

002.

72

26,

520.2

8

94.59

26,

737.78

- -

6,

955.

00

- -

超募资金投向 无超募资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 -

合计 -

25,

002.7

2

26,

520.2

8

94.59

26,

737.78

- -

6,

955.

00

未达到计划进

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募投

项目）

1、新建年产8,000万只气雾罐生产项目

由于“新建年产8,000万只气雾罐生产项目” 的马口铁罐的市场、制造企业、产品价格

以及行业发展趋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马口铁罐包装逐渐向铝质气雾剂罐转变、国内马口

铁罐的产能已大于需求，产品价格接近产品成本，项目的投资收益率极低，且项目固定资产

投入过大。 投资该项目将无法达到可行性研究报告所预期的经济效益，存在较大的投资风

险。 2009年9月29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2009年10月16日公司2009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新建年产8,

000万只气雾罐生产项目” 变更为“纳尔特节能环保建材项目” 。

2、纳尔特节能环保建材项目

公司所承接的房地产项目市场处于低迷状态，影响了公司的经营业绩。 公司所承揽的

工程业务，由于开发商不能按期支付工程进度款，缺少流动资金，影响了工程进度，造成没

有完成预定的目标。 公司收购的北京纳尔特保温节能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尔特保

温” ）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为了恢复和改善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并有效的维护全体股东的

合法权益，2012年11月12日，公司出售所持纳尔特保温股权，其中最初投资“纳尔特节能环

保建材项目”时使用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3、新建年产6,000万罐气雾漆生产线项目、新建年产5,000万罐绿色家居、汽车及工业

环保气雾用品项目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由于惠州大亚湾政府部门对精细化工园区进行的重新规划调整，使得大亚湾相关部门

完善交地条件的施工期延长，致使其向子公司惠州市彩虹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惠

州市虹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虹彩” ）交地时间延迟，对募集资金投入项

目的建设进度有所影响；另外，由于宏观经济变化公司销售未达到预增目标，生产产量未大

幅增长，出于谨慎扩张、控制成本的考虑，公司放慢了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

2012年10月2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新建年产6,000

万罐气雾漆生产线项目” 、“新建年产5,000万罐绿色家居、汽车及工业环保气雾用品项目”

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缓到2015年6月。2012年11月13日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2013年8月13日签订股权

转让合同，最初投资“新建年产6,000万罐气雾漆生产线项目” 、“新建年产5,000万罐绿色

家居、汽车及工业环保气雾用品项目”时使用的募集资金于2013年10月11日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

4、新建年产60,000吨低碳生物分解材料与制品项目

该项目具有绿色环保的特点，可以替代石油副产品资源的特点，以及能够支持农民增

收的特点，但目前政策扶持力度不大，同时现有的产能已满足目前的需求。 为了使募集资金

项目能够更快、更好地产生经济效益，结合公司整体产业的布局，经公司谨慎研究，公司以

自有资金投入“新建年产60,000吨低碳生物分解材料与制品项目” ，不再以募集资金投入。

5、惠州比亚迪工业园区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该项目于2014年10月启动，至2016年6月已完成总工程量60%，现由于惠州比亚迪需在

其部分屋顶安装环保除尘设备以及无人机实验区，经惠州比亚迪与项目实施主体惠州中至

正友好协商，达成一致，拆除部分已建成的光伏工程。 根据施工各方的最终核实，该项目最

终的装机容量为9.48MW。

2016年10月1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16年10月31日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规模及投资金额

的议案》，将“惠州比亚迪工业园区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调整为“惠州比亚迪工业

园区9.48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

6、安徽白湖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渔场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因2016年当地的特大暴雨灾害使得该项目场址水位超过近60年来最高水位，超出设计

院设计的防洪水位标准，导致该项目暂停施工。 为及早锁定电价、确保公司的投资收益及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更快地产生经济效益， 2016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及2017年1月13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股权收购及资产出售的议案》， 将募集资金项

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安徽白湖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渔场20MW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变更为已并网的“庐江县白湖镇梅山村养殖渔场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 。

项目可行性发

生

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如上所述

超募资金的金

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1、新建年产8,000万只气雾罐生产项目

2009年9月29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2009年10月16日公司2009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新建年产8,

000万只气雾罐生产项目”变更为“纳尔特节能环保建材项目” ，故此项目的实施地点由公

司原全资子公司珠海市虹彩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虹彩” ）所在地珠海市高

栏港经济区石油化工区生产基地变更为公司原控股子公司纳尔特保温所在地北京市通州

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金桥科技产业基地景盛南二街12号。

2、新建年产6,000万罐气雾漆生产线项目和新建年产5,000万罐绿色家居、汽车及工业

环保气雾用品项目

2010年3月3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2010年4月23日公司2009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与实施主体的议案》，将“新建

年产6,000万罐气雾漆生产线项目”和“新建年产5,000万罐绿色家居、汽车及工业环保气

雾用品项目”的实施地点由公司原全资子公司珠海虹彩所在地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石油化

工区生产基地变更为全资子公司惠州虹彩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精细化工区A2地块。

3、新建年产6,000万罐气雾漆生产线项目和新建年产5,000万罐绿色家居、汽车及工业

环保气雾用品项目

2010年11月3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将“新建年产6,000万罐气雾漆生产线项目” 和“新建年产

5,000万罐绿色家居、汽车及工业环保气雾用品项目”实施地点变更为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

精细化工区A1地块。

4、纳尔特节能环保建材项目

2013年11月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13年12月9日公司2013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纳尔特节能环保建

材项目” 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变更为“新建年产60,000吨低碳生物分解材料与制品项

目” ，“新建年产 60,000�吨低碳生物分解材料与制品项目” 的实施方为惠州虹彩，实施地

点为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精细化工区A1地块。

5、新建年产6,000万罐气雾漆生产线项目” 、“新建年产5,000万罐绿色家居、汽车及工

业环保气雾用品项目”及“新建年产60,000吨低碳生物分解材料与制品项目

2014年11月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决定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新建年

产6,000万罐气雾漆生产线项目” 、“新建年产5,000万罐绿色家居、汽车及工业环保气雾用

品项目” 及“新建年产60,000吨低碳生物分解材料与制品项目” 变更为“光伏发电项目” ，

实施方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 实施地点分别为：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

御道口牧场、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响水河惠州比亚迪工业园、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白湖镇

白湖社区和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白湖镇兆河渔场。

6、安徽白湖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渔场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2016年12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2017年1月13日公司2017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股权收

购及资产出售的议案》， 决议通过了将募集资金项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中的“安徽白湖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渔场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变更为已并网的“庐

江县白湖镇梅山村养殖渔场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 实施地点为安徽省合肥市庐江

县白湖镇梅山村。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2009年9月29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2009年10月16日公司2009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新建年产8,000万只气雾罐生产项目” 变更为“纳尔特节能环保建

材项目” ，实施方式由企业自建变更为收购股权。 2013年11月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及2013年12月9日公司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纳尔特节能环保建材

项目” 变更至“新建年产60,000吨低碳生物分解材料与制品项目” ，实施方式由收购股权

变更为企业自建。

2016年12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2017年1月13日公司2017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安徽白湖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渔场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变更为“庐江县白湖镇梅山村养殖渔场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实施方式由企业自

建变更为收购股权。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

况

截至2008年7月10日止，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预先向募集资金项目投入资金3,456.70万元，全

部用于购置项目用地。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经2008年7月28日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上述自有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

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有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完毕， 其中

“惠州比亚迪工业园区9.48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的实施主体惠州中至正新能源有限

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福田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在销户时，结算出的利息收入

11,561.77元转入惠州中至正新能源有限公司的一般账户———广发银行惠州大亚湾支行。

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惠州比亚迪工业园区9.48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的实施主体惠州中至正新能源有限

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福田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在销户时，结算出的利息收入

11,561.77元转入惠州中至正新能源有限公司的一般账户———广发银行惠州大亚湾支行。

募集资金使用

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不适用

附表2：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7年度

编制单位：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52,127.7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320.9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8,666.67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5,874.5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3,999.9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8.92%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

更项目

（含部

分变

更）

募集

资金

承诺

投资

总额

调整

后

投资

总额

（1）

本年

度

投入

金额

截至

期末

累计

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

末

投资进

度

（%）

(3)＝(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

实现

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

是否

发生

重大

变化

1、 浙江80MW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

否

60,

000.0

0

61,

889.7

5

- -

2018年9

月30日

-

不适

用

否

2、 安徽60MW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

- - - - - - - - - -

2.1�合肥市肥西县花

岗镇河光村渔光互

补20MW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

是

13,

333.3

3

- - - - 已变更 -

不适

用

是

2.2�合肥市肥西县花

岗镇河光村渔光互

补20MW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二期）

否

13,

333.3

3

13,

766.6

6

- - -

2018年4

月30日

-

不适

用

否

2.3�合肥市肥西县花

岗镇河光村渔光互

补20MW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三期）

否

13,

333.3

4

13,

333.3

4

- - -

2018年4

月30日

-

不适

用

否

3、 四川60MW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

- - - - - - - - - -

3.1�攀枝花市西区新

庄村光伏生态修复

20MW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

是

15,

333.3

3

0.00 - - - 已变更 -

不适

用

是

3.2�攀枝花市林光互

补 生 态 修 复 应 用

20MW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二期）

是

15,

333.3

3

0.00 - - - 已变更 -

不适

用

是

3.3�攀枝花市林光互

补 生 态 修 复 应 用

20MW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三期）

否

15,

333.3

4

15,

383.6

7

- - -

2018年4

月30日

-

不适

用

否

4、 补充流动资金项

目

否

6,

127.7

7

6,

127.7

7

-

6,

142.2

3

100.24 已完成 -

不适

用

否

5、 遂平县嵖岈山镇

凤凰山20MW光伏

发电 项目

否 -

13,

443.5

8

3,

044.

49

13,

455.8

8

100.09 已并网

1,

524.0

1

是 否

6、 江西省永新县高

市乡樟木山20MW

光伏 发电站项目

否 -

12,

900.0

0

12,

126.4

1

12,

126.4

1

94.00 已并网

257.6

9

是 否

7、 浙江24.65MWp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

- - - - - - - - - -

7.1金华市兆晟新能

源 有 限 公 司

1.6MWp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

否 -

992.0

0

270.0

0

270.0

0

27.22

2018年4

月30日

-

不适

用

否

7.2兰溪市永晟新能

源 有 限 公 司

14.5MWp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

否 -

8,

990.0

0

2,

440.

00

2,

440.0

0

27.14

2018年4

月30日

-

不适

用

否

7.3义乌市永聚新能

源 有 限 公 司

6.95MWp

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

否 -

4,

309.0

0

1,

170.0

0

1,

170.0

0

27.15

2018年4

月30日

-

不适

用

否

7.4新昌县兆晟新能

源 有 限 公 司

1.6MWp

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

否 -

992.0

0

270.0

0

270.0

0

27.22

2018年4

月30日

-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52,

127.7

7

152,

127.7

7

19,

320.9

0

35,

874.5

2

-

1,

781.7

0

- -

超募资金投向 无超募资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

合计

152,

127.7

7

152,

127.7

7

19,

320.9

0

35,

874.5

2

1,

781.7

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1、 浙江8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由于当地政府对土地规划调整，对公司项目部分用地有影响，致使项目进展有延

误，现公司正与政府在积极协调安排中，预计2018年9月30日前完工。

2、安徽6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河光村渔光互补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为 “安徽

6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之一，由于目前国家对建设光伏电站的政策在不断地调

整，使得尚未开工建设的光伏电站的投资收益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为提高公司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 更快地产生经济效益，2017年8月1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及2017年9月4日的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收购永新县海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

议案》，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安徽6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的“合肥市肥西县

花岗镇河光村渔光互补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变更为已并网的“江西省永新县

高市乡樟木山20MW光伏发电站项目” ，另外4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预计2018年

4月30日前完工。

3、四川6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3.1、“攀枝花市西区新庄村光伏生态修复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为“四川

6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之一，由于该项目尚未开工建设，且目前国家对建设光

伏电站的政策在不断地调整，使得尚未开工建设的光伏电站的投资收益存在较大的不

确定性，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更快地产生经济效益，2016年10月13日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16年10月31日公司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收购河南协通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四川60MW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中的“攀枝花市西区新庄村光伏生态修复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变更为

已并网的“遂平县嵖岈山镇凤凰山20MW光伏发电项目” 。

3.2、“攀枝花市林光互补生态修复应用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二期）” 为

“四川6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之一，由于浙江地区大力推动发展屋顶分布式光

伏电站，并提供一定的地方补贴扶持政策，为提高项目投资收益，2017年11月27日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2017年12月14日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攀枝花

市林光互补生态修复应用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二期）” 变更为 “浙江

24.65M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该项目由“金华市兆晟新能源有限公司1.6MWp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兰溪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14.5M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 、“义乌市永聚新能源有限公司6.95M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和“新昌县兆晟

新能源有限公司1.6M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组成，另外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预计2018年4月30日前完工。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如上所述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2016年10月1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16年10月31日公司2016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

收购河南协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四川6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中的“攀枝花市西区新庄村光伏生态修复2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为“遂平县嵖岈山镇凤凰山20MW光伏发电项目” ，实施地点

由攀枝花市西区新庄村变为河南省驻马店市遂平嵖岈山镇。

2017年8月1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2017年9月4日公司2017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暨收购永新县海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安

徽6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的“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河光村渔光互补2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变更为已并网的“江西省永新县高市乡樟木山20MW光伏发电

站项目” ，实施地点由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河光村变为江西吉安市永新县高市

乡樟木山村。

2017年11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2017年12月14日公司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议案》， 将“攀枝花市林光互补生态修复应用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二期）” 变更为“浙江24.65M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该项目由“金华市兆晟新

能源有限公司1.6M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兰溪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

14.5M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义乌市永聚新能源有限公司6.95MWp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和“新昌县兆晟新能源有限公司1.6M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组成，实

施地点由攀枝花市变为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义乌市、绍兴市。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2016年10月1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16年10月31日公司2016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四川6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中的“攀枝花市西区

新庄村光伏生态修复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变更为 “遂平县嵖岈山镇凤凰山

20MW光伏发电项目” ，实施方式由企业自建变更为收购股权。

2017年8月1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2017年9月4日公司2017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安徽6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中的“合肥市肥

西县花岗镇河光村渔光互补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变更为已并网的“江西省永

新县高市乡樟木山20MW光伏发电站项目” ，实施方式由企业自建变更为收购股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2016年7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人民币6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十

二个月。

2017年7月17日，公司将人民币6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2017年7月1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人民币61,8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

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截至2017年12月31日，遂平县嵖岈山镇凤凰山20MW光伏发电项目已完结，其实施主

体河南协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在销户时，结算出的利息收入148,858.90元转入河南协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的一般账户———中原银行遂平支行。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储于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不适用

附表3：

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7年度

编制单位：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

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

度实

际投

入金

额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截至

期末

投资

进度

（%）

(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变更

后的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纳尔特节能环

保建材项目

新建年产 8,000

万只气雾罐生产

项目

- - - - 已变更 -

不

适

用

是

新 建 年 产 60,

000吨低碳生物

分解材料与制

品项目

“纳尔特节能环

保建材项目” 、“

营销网络建

设项目”

- - - - 已变更 -

不

适

用

是

河北承德围场

县中草药种植

结 合 50MW光

伏发电项目

“新 建 年 产 6,

000万罐气雾漆

生产线项目 ” 、

“新 建 年 产 5,

000万罐绿色家

居、 汽车及工业

环保气雾用品项

目” 及“新建年

产60,000吨低碳

生物分解材料与

制品项目”

12,

000.00

0.00

12,

067.07

100.56 已并网

4,

133.31

是 否

惠州比亚迪工

业园区9.48MW

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 （原为

20MW）

5,460.28 94.59 5,594.59 102.46 已并网 631.42 是 是

安徽省庐江县

白湖社区胜利

圩区种养殖基

地 20MW分 布

式光伏发电项

目

4,530.00 0.00 4,530.00 100.00 已并网

1,

942.42

是 否

安徽省白湖养

殖有限责任公

司 渔 场 20MW

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

- - - - - -

不

适

用

是

庐江县白湖镇

梅山村养殖渔

场 20MW 分 布

式光伏发电项

目

安徽省白湖养殖

有限责任公司渔

场20MW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4,530.00 4,546.12 100.36 已并网 247.85 是 否

合计

26,

520.28

94.59

26,

737.78

6,

955.00

变更原因、决策程

序及信息披露情

况说明

（分具体募投项

目）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50,027,255.77元，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所募集资金

计划投入以下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的说明具体如下：

（一）新建年产8,000万只气雾罐生产项目变更

1、变更原因：由于原“新建年产8,000万只气雾罐生产项目” 的马口铁罐的市场、制造企业、产品价

格以及行业发展趋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马口铁罐包装逐渐向铝质气雾剂罐转变、国内马口铁罐的产能

已大于需求，产品价格接近产品成本，项目的投资收益率极低，且项目固定资产投入过大。 投资该项目将

无法达到可行性研究报告所预期的经济效益，存在较大的投资风险。

2、 决策程序：2009年9月29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2009年10月16日公司2009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新建年产8,000万只气

雾罐生产项目” 变更为“纳尔特节能环保建材项目” 。

3、信息披露情况：相关变更信息已及时在公司指定的法定媒体上予以公告。

（二）纳尔特节能环保建材项目与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变更

1、变更原因：“纳尔特节能环保建材项目” 没有完成预定的目标，为了恢复和改善公司的持续盈利

能力并有效的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出售所持纳尔特保温股权。 公司的营销网络建设是公司重

点工作之一，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已以自有资金逐步建设。 而“新建年产60,000吨低碳生物分解材料与制

品项目” 具有绿色环保的特点，可以替代石油副产品资源的特点，以及能够支持农民增收的特点，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从而赢得良好的发展环境；该项目实施

后，不仅有利于公司调整产品结构，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发展步伐，提高核心竞争力，提升企业的公众形

象，而且为社会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较多的财政收入做出新的贡献。因此，公司决定终止原“营销

网络建设项目” 和“纳尔特节能环保建材项目” ，变更为实施“新建年产60,000吨低碳生物分解材料与

制品项目” 。

2、 决策程序：2013年11月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13年12月9日公司2013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纳尔特节能环保建材项目”

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变更至“新建年产60,000吨低碳生物分解材料与制品项目” 。

3、信息披露情况：相关变更信息已及时在公司指定的法定媒体上予以公告。

（三）新建年产6,000万罐气雾漆生产线项目、新建年产5,000万罐绿色家居、汽车及工业环保气雾

用品项目和新建年产60,000吨低碳生物分解材料与制品项目变更

1、变更原因：由于近几年宏观经济下行导致气雾漆、气雾用品等传统应用行业需求下滑，低碳生物

分解材料与制品现有的产能已满足目前市场需求。 公司进行大规模扩产建设的成本较高且风险较大，为

了使募集资金项目能够更快、更好地产生经济效益，结合公司整体产业的布局，经公司谨慎研究，上述三

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以自有资金投入，不再以募集资金投入。 公司根据发展战略规划，为抓住当下光

伏产业发展的历史机遇， 充分进行可行性分析及市场调研， 合理布局公司在光伏新能源产业的业务格

局，公司决定将上述三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为“光伏发电项目” 。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符合我国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的“十二五” 规划建议，同时对公司重点发展光伏产业将起到积极

作用，有利于加快公司在光伏电站领域的布局和建设。 新项目的建成并网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同时为公司在光伏电站领域以分布式电站与大型地面电站专业运营模式全方位快速、全面、有序的发展

打下了基础。

2、 决策程序：2014年11月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2014年11月24日公司2014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新建年产6,000万罐气雾

漆生产线项目” 、“新建年产5,000万罐绿色家居、汽车及工业环保气雾用品项目” 和“新建年产60,000

吨低碳生物分解材料与制品项目”变更至“光伏发电项目” 。

3、信息披露情况：相关变更信息已及时在公司指定的法定媒体上予以公告。

（四）惠州比亚迪工业园区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变更

1、变更原因：该项目于2014年10月启动，至2016年6月已完成总工程量60%，由于惠州比亚迪需在其

部分屋顶安装环保除尘设备以及无人机实验区，经惠州比亚迪与项目实施主体惠州中至正友好协商，达

成一致，拆除部分已建成的光伏工程。 根据施工各方的最终核实，该项目最终的装机容量为9.48MW。

2、决策程序：2016年10月1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16年10月31日公司2016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规模及投资金额

的议案》，将“惠州比亚迪工业园区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调整为“惠州比亚迪工业园区9.48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

3、信息披露情况：相关变更信息已及时在公司指定的法定媒体上予以公告。

（五）安徽省白湖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渔场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1、变更原因：因2016年当地的特大暴雨灾害使得该项目场址水位超过近60年来最高水位，超出设计

院设计的防洪水位标准，导致该项目暂停施工。 为及早锁定电价、确保公司的投资收益及提高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更快地产生经济效益，经公司谨慎研究，决定将“安徽白湖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渔场2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变更为已并网的“庐江县白湖镇梅山村养殖渔场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

2、 决策程序：2016年12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2017年1月13日公司2017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信息披露情况：相关变更信息已及时在公司指定的法定媒体上予以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

目）

详见附表1、说明“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

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无

附表4：

变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7年度

编制单位：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

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截至

期末

投资

进度

（%）

(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变更

后的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遂平县嵖岈山

镇 凤 凰 山

20MW光伏发

电项目

攀枝花市西区新

庄村光伏生态修

复20MW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13,

443.58

3,044.49

13,

455.88

100.09 已并网

1,

524.01

是 否

江西省永新县

高市乡樟木山

20MW光伏发

电站项目

合肥市肥西县花

岗镇河光村渔光

互补20MW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

12,

900.00

12,

126.41

12,

126.41

94.00 已并网 257.69 是 否

浙 江

24.65MWp 分

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

攀枝花市林光互

补生态修复应用

20MW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二

期）

- - - - - - - -

1、 金华市兆晟

新能源有限公

司 1.6MWp 分

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

992.00 270.00 270.00 27.22

2018

年4月

30日

不

适

用

否

2、 兰溪市永晟

新能源有限公

司14.5MWp分

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

8,990.00 2,440.00 2,440.00 27.14

2018

年4月

30日

不

适

用

否

3、 义乌市永聚

新能源有限公

司6.95MWp分

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

4,309.00 1,170.00 1,170.00 27.15

2018

年4月

30日

不

适

用

否

4、 新昌县兆晟

新能源有限公

司 1.6MWp 分

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

992.00 270.00 270.00 27.22

2018

年4月

30日

不

适

用

否

合计

41,

626.58

19,

320.90

29,

732.29

1,

781.70

变更原因、决策

程序及信息披

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募投项

目）

一、攀枝花市西区新庄村光伏生态修复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1、 变更原因：“攀枝花市西区新庄村光伏生态修复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为

“四川6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之一，由于该项目尚未开工建设，且目前国家对建设

光伏电站的政策在不断地调整， 使得尚未开工建设的光伏电站的投资收益存在较大的不

确定性，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更快地产生经济效益，公司谨慎研究，决定直接

收购已并网的“遂平县嵖岈山镇凤凰山20MW光伏发电项目” ，原“攀枝花市西区新庄村

光伏生态修复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不再投资建设。

2、决策程序：2016年10月1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16年10月31日公

司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信息披露情况：相关变更信息已及时在公司指定的法定媒体上予以公告。

二、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河光村渔光互补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1、变更原因：目前国家对建设光伏电站的政策在不断调整，使得尚未并网发电的光伏

电站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更快地产生经济效益，经

公司谨慎研究， 决定直接收购已并网的“江西省永新县高市乡樟木山20MW光伏发电项

目” ， 原“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河光村渔光互补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不再投资建

设。

2、 决策程序：2017年8月1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2017年9月4日公

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信息披露情况：相关变更信息已及时在公司指定的法定媒体上予以公告。

三、攀枝花市林光互补生态修复应用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二期）

1、变更原因：由于浙江地区大力推动发展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并提供一定的地方补

贴扶持政策，为提高项目的投资收益率，经公司谨慎研究，决定将“攀枝花市林光互补生态

修复应用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二期）项目” 变更为“浙江24.65MWp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 ，“攀枝花市林光互补生态修复应用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二期）项目”

将不再投资建设。

2、决策程序：2017年11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2017年12月14日

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信息披露情况：相关变更信息已及时在公司指定的法定媒体上予以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

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

目）

详见附表2、说明“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无

证券代码：

002256

证券简称：兆新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16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业务和与具有相应资质的融资租赁公司合作进行融资租赁业务， 并由公司提供合

计不超过人民币26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本次对外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具体担保额度如下：

单位：亿元

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名称 持股比例 担保额度

深圳市兆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虹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0% 2

深圳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5

佛山市中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1.2

合肥市永聚太阳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100% 1

惠州中至正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圣坤仁合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00% 3

新余德佑太阳能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100% 2.6

湖州永聚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2

宁夏揭阳中源电力有限公司 100% 1.5

湖州晶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100% 1

河南协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1.5

合肥晟日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100% 1.5

永新县海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1.2

义乌市永聚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0.5

兰溪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

合 计 -- 26

在不超过人民币26亿元的担保额度内， 公司管理层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控

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进行调配， 亦可对新成立的下属子公司

分配担保额度，以上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 公司控股子公

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因业务需要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和与具有相应资质的融资

租赁公司进行融资租赁，视情况提供的反担保，在此额度范围内，不需要单独进行

审批。

本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 尚须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担保发生期间为自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

至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在授权期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可循

环使用上述担保额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地址

法定

代表人

主要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深圳市虹彩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光明新区

公明办事处根玉

路与南明路交汇

处宏奥工业园厂

房1栋C座1楼、1

栋D座5.6楼

郭健

节能新材料的生产、技术研发与销

售；塑料及塑胶制品、生物降解塑

料及制品、生物基塑料、生物降解

塑料袋及普通PE塑料袋、生物塑料

母粒、生物塑料、淀粉基塑料制品

的生产、销售、技术研发、技术咨询

及技术转让；模具五金、化工助剂、

电子产品的技术研发与销售；投资

兴办实业。

5000 100%

深圳市永晟新能源

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深港

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A栋201室

陈永弟

新能源发电工程的投资、 设计、建

设与经营、；太阳能组件的销售、国

内贸易。

49963.86 100%

佛山市中盛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

城街道叠南茶基

新村111号四楼

432室

郭健

太阳能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光伏

能源的技术管理服务，节能技术推

广与转让服务。

3500 100%

合肥市永聚太阳能

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庐

江县白湖镇镇政

府大院内公租房

一楼109室

郭健

光伏新能源开发、投资；光伏新能

源电站的运营管理；农业产业的投

资与管理。

9160 100%

惠州中至正新能源

有限公司

惠州大亚湾西区

秋谷南迪苑6栋

1602号

郭健

节能评估、节能改造设计；研发、销

售： 节能产品、 节能软件、LED产

品、 新能源及太阳能光伏产品、装

置。

5960.28 100%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

治县圣坤仁合光伏

发电有限公司

围场县御道口牧

场

郭健 对太阳能发电项目进行投资。 13000 100%

新余德佑太阳能电

力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新余市分

宜县分宜镇横溪

村

郭健

太阳能电站项目投资、开发、销售

及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

1000 100%

湖州永聚新能源有

限公司

湖州南太湖高新

技术产业园区工

业路18-12号

陈永弟

太阳能电站的设计与研发，光伏电

站的建设、 运营与管理。 水果、蔬

菜、水稻种植、销售，淡水鱼虾（除

水产苗种）养殖、销售。

100 100%

宁夏揭阳中源电力

有限公司

石嘴山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办公楼

三楼

陈永弟

光伏发电；电力设备及其配套产品

的研发、设计。

2000 100%

湖州晶盛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

湖州市织里镇珍

贝路800号

陈永弟

光伏发电系统研发、销售；光伏发

电工程总承包； 光伏电站技术设

计、维护；新能源及节能技术推广

服务；光伏产品销售；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7100 100%

河南协通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遂平县产业集聚

区（企业服务中

心16楼）

陈永弟

新能源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新能

源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农产品

（不含种子）种植。

14972.19 100%

合肥晟日太阳能发

电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庐

江县白湖镇龙山

渔场内

陈永弟

大中型分布式光伏并网电站、小型

并（离）网光伏发电系统、光伏建

筑一体化项目的分布式电力供应、

运营管理及技术咨询。

100 100%

永新县海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吉安市永

新县高市乡樟木

山村

陈海勋

节能技术开发服务；电力工程设计

服务；工程技术咨询服务；新材料

技术开发服务；以自有资金对外投

资（金融、保险、证券期货除外）投

资咨询、管理；软件开发；计算机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

5000 100%

义乌市永聚新能源

有限公司

浙江省义乌市北

苑 街 道 望 道 路

377号14号楼4楼

423室

陈海勋

新能源技术开发；光伏电站工程设

计、施工（与有效资质证书同期使

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100 100%

兰溪市永晟新能源

有限公司

浙江省金华市兰

溪市兰江街道李

渔路162号

陈海勋

光伏发电系统研发；光伏发电工程

设计；光伏电站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新能源及节能技术服务。

100 100%

2、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债率

深圳市虹彩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116,025,466.22 30,617,042.80 83,820,872.39 2,909,268.52 73.61%

深圳市永晟新能源

有限公司

2,692,574,

633.01

725,163,

561.18

233,750,

466.05

147,231,

191.18

73.07%

佛山市中盛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132,690,846.03 44,571,335.69 14,193,420.13 4,788,

438.52

66.41%

合肥市永聚太阳能

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217,567,889.14

120,268,

842.30

18,879,

649.47

19,424,215.05 44.72%

惠州中至正新能源

有限公司

72,804,136.50 62,406,906.59 10,057,274.00 6,314,230.02 14.28%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

治县圣坤仁合光伏

发电有限公司

465,921,440.47

186,341,

222.98

63,829,952.40 41,333,103.61 60.01%

新余德佑太阳能电

力有限责任公司

330,685,585.57 34,866,434.77 29,370,837.53 24,547,855.57 89.46%

湖州永聚新能源有

限公司

66,568,397.46 6,537,012.45 - 2,498,

254.00

90.18%

宁夏揭阳中源电力

有限公司

163,850,336.68 50,058,910.57 21,728,508.61 13,438,270.01 69.45%

湖州晶盛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

84,545,457.88 84,544,546.98 9,197,143.89 6,668,764.51 0.00%

河南协通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216,792,930.48

165,267,

754.61

23,097,042.14 15,240,090.76 23.77%

合肥晟日太阳能发

电有限公司

152,752,405.53 9,872,629.5 10,668,765.83 2,478,538.51 93.54%

永新县海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136,467,435.91 46,266,094.58 3,728,242.66 2,582,484.91 66.10%

义乌市永聚新能源

有限公司

44,330,950.18 990,303.98 - -9,692.02 97.77%

兰溪市永晟新能源

有限公司

92,477,839.94 980,369.94 - -19,630.06 98.9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此次事项是确定年度担保的总安排，《担保协议》主要

内容由公司及被担保的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与银行和融资租赁公司等共同协商

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对被担保人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资信状况

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额度主要是为了满足合并报表范

围内子公司的经营发展需求。 被担保子公司目前财务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可控，上

述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对上述被担保子公司的经营有绝对控制权，公司为

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担保风险较小。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为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中涉及的担保事

项是为了满足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公司担保的对象均为合并

范围内子公司，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上述担保。

六、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 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19,

631.84万元（其中： 对深圳市虹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

297.57万元、对佛山市中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732.80万

元、 对合肥市永聚太阳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226.47万元、

对合肥晟日太阳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9,375万元）， 实际担

保余额合计占公司2017年度报告期末经审计净资产的8.62%。 除此之外，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亦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

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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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资本

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并结合目前债券市场的情况和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

司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的公司债券。

2018年3月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

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

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

宜的议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项尚须提交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公告如下：

一、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公司将实际情况与上述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逐项对照，认

为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政策及现行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条件与要求，具备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资格。

二、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1、发行规模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票面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

亿元（含8亿元）。 具体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

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2、发行方式

本次债券在获准发行后，可以一次发行或分期发行。 具体发行方式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3、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本次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4、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拟向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

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5、债券期限

本次债券期限不超过3年（含3年），可为单一期限品种或者多种期限的混合品

种。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

定。

6、债券利率及还本付息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 债券票面利率及其付息方式将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与主承销商根据市场询价情况协

商确定。 债券的利率将不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

7、担保方式

本次债券发行是否采用担保及具体担保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

会授权人士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8、赎回或回售条款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是否设计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及相关条款具体内容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9、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债券的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债务、 补充营运资金及适用的法律法规允

许的其他用途。 具体用途以及比例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

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公司债务结构，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10、挂牌转让安排

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在满足挂牌条件的前提下，将尽

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次公司债券挂牌转让的申请，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会在深圳交易所无异议核定发行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

理本次公司债券挂牌转让的相关事宜。

11、偿债保障措施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

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做出

如下决议并采取相应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12、本次债券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债券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三、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宜

为保证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工作能够顺利、高效地进行，同意董事会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确定本次公司债

券申请及发行的具体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

具体发行规模、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时机、是否分期

发行及发行期数及各期发行规模、债券期限、募集资金用途、是否提供担保及担保

方式、还本付息的具体安排、是否设置利率调整条款、回售条款和赎回条款、偿债保

障措施的具体安排、 本次债券发行及上市交易的场所及其它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

有关的一切事宜；

2、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中介机构；就完成本次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发行作出所有必要和附带的行动（包括但不限于取得审批、确定承销

安排、编制及向监管机构报送有关申请文件，并取得监管机构的批准等）；

3、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4、办理本次债券的发行、备案、转让等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有关监管部门

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债券发行、备案、转让的材料、签署相关文件及其他法律文

件。 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5、如监管部门、深圳证券交易所等主管机构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

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规定须由

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依据主管机构新的政策规定和意见或新的市场条件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或根据实际情

况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工作；

6、办理与本次债券有关的其他事项；

7、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前述

授权范围内具体处理公司债券发行及挂牌的相关事宜，并同时生效。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慎核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实际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有关现行公司债券政策和非公开发行条件的各项规定， 具备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的资格和要求。 本次非公开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 （含8亿

元），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有助于

提高本次债券发行的效率。 我们同意公司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内

容推进相关工作；同意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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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行

2017

年度网上业绩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18年4月9日（星期

一）下午15:00-17:00在全景网举办2017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

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永弟先生，独立董事刘书锦

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陈滔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金红英女士，保

荐代表人唐异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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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8年1月1日-2018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10%~30%

盈利：2,440.17万元

盈利：2,684.19万元~3,172.22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预计2018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10%

~30%，主要原因是新增投资项目产生投资收益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上接B099版)


